
 

大新國小附設幼兒園 108學年度 

第二學期收退費標準公告 

*依據臺南市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收退費辦法* 

 (109年 2月至 109年 6 月合計 4.68個月) 

   一、收費辦法： 

項目   金額 
學費 

(由教育部補助) 

0元 

 

活動費 795 元  

材料費 1216元 

點心費 3744元 

雜費 468元 

午餐費 2800元 

家長會費         100元 

平安保險費 175元 

合計 9298 元  

 

          

108 年 12 月 30 日 



 二、退費辦法： 

項目   金額 

幼兒因故無法繼續就讀而離園者，依

臺南市公私立幼兒園收退費辦法第

7條辦理 

 

幼兒因故請假並於事前辦妥請假手

續，且請假日數連續達七日（含假日）

以上者，按當月未就讀日數比例退還

點心費、午餐費，其餘項目不予退

費。 

點心費 1日退回：36元 

午餐費 1日退回：32元 

※申請中央款全額補助者

一概不退費，部分補助者

依比例退費。 

幼兒園因法定傳染病、流行病或流行

性疫情等強制停課日數連續達七日

（含假日）以上者，按當月未就讀日

數比例退還點心費、午餐費，其餘項

目不予退費 

點心費 1日退回：36元 

午餐費 1日退回：32元 

※申請中央款全額補助者

一概不退費，部分補助者

依比例退費。 

   計算式: 

         1. 費用/平均就讀天數=每日費用 

          點心費:800/22=36(4捨 5 入)    午餐費:700/22=32(4捨 5入) 

       2.依比例退費:如補助款 6000元   因請假或腸病毒需退還 340元 

          一學期之雜費+代辦費(材料費.活動費.午餐費.點心費)金額總計=9,023 元 

               340X6000/9023=226 元(無條件小數點捨去法) 

             退還家長款項為：340－226=114 元 


